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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制改革的討論，糾纏了廿多年。回歸以後，有關何時落實《基本法》的全

面普選承諾更見熾熱。然而，就雙普選實踐的問題上，我們卻提出了一個錯誤命

題：最快可以何時落實全面普選。相關的討論往往集中於中央容許與否、各界利

益關係如何平衡、又或者客觀條件是否足夠。但細心觀察回歸以來的政治局面，

便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前的政改困局還可拖延多久？我們還要因此付出多

少管治失效的代價？公眾要認清一個客觀現實，就是進一步發展民主政制，不單

是為了要滿足個別的政治主張，又或者因為這是特區政府落實《基本法》條文的

憲政責任，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已與社會形勢脫節，因而未能發

揮政治體制應有的解決糾紛，建立共識的制度性功能，以使特區施政舉步為艱、

處處受阻。 

 

當前的政制困局，源於行政長官只是由不足一成的全港選民參與的選舉過程推選

產生，以致公信力不足，動輒便引來政府偏袒個別社會利益，以至官商勾結的指

責。由此而產生的矛盾主要呈現於行政與立法機關的緊張關係。在《基本法》的

規定下，立法會無論在政策創議、以至監察政府的權力有限，加上行政資源上的

差距，使前者在制衡政府的能力更是捉襟見肘。立法會議員在這種局限，往往只

能透過政治手段以彌補法定權力的不足，從而保持自身在決策過程中的一定角

色，行政長官的相對狹隘的民意授權基礎，便往往成為立法會質疑政府政策缺乏

民意支持、偏頗失誤的理據。由此而促成的惡性循環，形成了兩者間缺乏互信，

不單使《基本法》原先行政主導的構想難以全面落實，也大大提高了特區政府在

管治上的成本。這種局面，與及由此而產生的內耗，嚴重削弱了特區的管治質素，

最終受害者還是廣大市民。 

 

造成這種局面，不能簡簡單單地歸咎於立法會議員處處與政府抬槓、玩弄手段；

實情是由少數人推選產生的政府，實在缺乏足夠的制度誘因，去保持行政部門對

漸趨多元化、快速變化的社會情勢有充份的掌握和敏銳反應。特區政府沿用了大

部份殖民地時期的諮詢制度，這種由上而下，官僚主導、權限狹窄的諮詢模式，

事實證明在民權意識高漲、公民社會日益壯大和政府權威形象低下的今天，已形

同虛設。特區政府自身也深切明白到必須尋求體制上的改變，以貼近民意、加強

行政部門的政治觸覺。政治問責制的引入、地方行政的進一步放權、諮詢組織的

檢討，以至特首三申五令的「走入人羣」主張，都是企圖以不觸動根本政治權力

格局的方式去提高政府的民意觸覺。這些舉措，也許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官民關

係，提高官員的政治認受性，但卻未能根本地去解決問題。實情是沒有充份代表

性的行政長官，沒有以普選原則為基調的產生辦法，整個政府都難以確立一種上

下貫通、重視民意的制度邏輯。又或者反過來說，沒有這種普選基礎，即使政府

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試圖掌握民情、回應民意，但囿於先天缺憾，始終也難以完

全取信於民，以致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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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目前的事實是，沒有普選機制，我們實在無法跳出當前政治內耗、缺乏互

信的畸形政治生態。在這種情況下，盡快引入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是實踐有效管

治的唯一出路。二零一二年舉行的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正是確立這種制度的良

機。 

 

由於引入特首普選機制必須首先取得立法會三份之二議員的支持，方可啟動決策

機制，而即使有關動議最終得以通過，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可能涉及大量法律草

擬及政治談判工夫。要盡快在此問題上取得共識，我們便要接受在若干已為大眾

接受的基礎上去思考具體設計方案，以求事半功倍。 

 

提名委員會 

 

《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近年的討論，輿論似乎大致接受了以改良原選舉委員會的

基礎上，去組成有關的提名委員會。這個選擇，從民主角度來看自然不是最佳安

排，但其好處在於有利加快達致共識的進程。在這次優選擇下，可以有兩種方法

去加大原選舉團的代表性：改變原來組別選舉的產生辦法，或引入由普選辦法產

生的委員。我們傾向支持以二零零五年政府提出的「區議會方案」(即由 800 名

選委加入區議員)作為討論基礎，原因是： 

 

一、從頭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將觸動眾多既得利益，費時失事，難以確

保在短時間內取得共識； 

二、區議會方案在零五年雖未能取得三份二立法會議員支持，但也得到過半數議

員認同； 

三、政府提出方案，意味著方案事前已與中央政府進行磋商，並已取得一定程度

默許。 

 

是否需要保留區議員委任制度，與是否賦予委任區議員為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權

力，完全是兩回事。假如引入委任區議員，也會與其他經過不同形式的選舉辦法

產生的提名委員的情況(除少數全國政協委員外)格格不入。政府於零五年曾提出

以「公平原則」去辯解為何委任與民選區議員應享有相同的權利，故此兩者應有

權加入選委會。但假如政府真的重視公平的政治權利，又如何解釋長年累月漠視

同時身為功能組別的選民可以在立法會選舉中享有「兩票」的情況？這對一般市

民又是否公平？ 

 

最理想的安排，是在二零一二年完全排斥委任區議員於選委會之外，次優選擇是

最遲於二零一七年達致此目標。 

  



 4 

 

提名門檻 

 

基於以現存基礎去思考普選方法的原則，特首選舉人所需的提名數目，應界乎在

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 1/6(零五年區議會方案的建議)與 1/8(現行選舉委員會的要

求)之間，即在 1200名提名委員中取得 150至 200左右的票數支持。同時，可以

規定每名提名委員會只可支持一人，而任何取得法定要求的提名人數，便可自動

成為特首候選人，此舉便可避免所謂的「預選」、「事先篩選」的指控。事實上，

《基本法》並沒有指出某種背景的委員身份應高於其他委員，更遑論那些委員應

具有否決候選人參與資格的特權。所謂人大、政協應有否決特首候選人資格以確

保中央政府的意圖得以受保障的提法，完全是個別人士一廂情願的想法。按一國

兩制的安排，中央在港設有三個單位：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解放軍

駐港部隊，三者為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大、政協即使有責任協助落實一

國兩制，但在憲制上並無傳達中央政策指令或意圖的功能。 

 

盡快引入特首普選機制，目的就是要解決前述的管治問題，確保行政長官的民意

認受基礎，確立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部門的政治觸覺。要達致這目標，其制

度安排必須讓市民深信，最終得勝的特首候選人是在一個公平競爭的比賽中脫穎

而出、眾望所歸的勝利者。處處以排斥、限制個別政治主張的人士參選機會的機

制，不單難以根治特區的政治問題，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削弱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和

支持，禍患無窮。 

 

儘管上述建議絕非最理想的普選安排，但我們深信任何制度發展均有其路徑依賴

邏輯(Logic of Path Dependence)。故此，假如我們願意在這次優選舉下踏出第一

步，勢必會在特區政治生態中孕育出具競爭性、公平開放、公民參與的行政長官

選舉的公眾期望和環境，有助推動普選機制邁向更完善、更理想的模式。 

 

 

- 完 - 

 


